
池州市贵池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贵人常秘〔2016〕1号
关于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执法调研的通知
区政府：
根据区人大常委会2016年工作要点安排，经主任会议研究，决定近期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贯彻实施情况调研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研内容

重点了解我区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的基本情况及取得的成效；我区水污染防治及监督管理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；下一步如何抓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对策和建议等。

二、调研方式

调研采取实地察看、听取汇报、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进行。

三、调研组成员

组长：袁振兴

成员：杜德宏  琚海东  胡玉章  吴旭东  柯启发

四、调研时间安排

4月26日上午，实地察看安徽瑞帮再生纸业科技有限公司、池州前江污水处理有限公司；
4月26日下午，实地察看秋江同乐河治理项目、马衙自来水厂、池州市恒森生态农业有限公司。

4月27日上午9:00召开座谈会，听取区政府工作汇报并座谈。
五、其它事项

1．请区政府分管领导参加调研活动。

2．请区政府办公室提前做好安排，准备好书面汇报材料（一式20份），安排好实地察看地点和座谈会议室。并通知区环保局、区发改委、区经信委、区住房和城乡建委、区水务局、区行政执法分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准备好书面座谈材料，参加4月27日上午召开的座谈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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